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医疗废物管理行政处罚办法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传染病防治法》、《中华人民共和国固体废物污染环境防治法》和《医疗

废物管理条例》，特制定《医疗废物管理行政处罚办法》。现予公布，自 2004 年 6 月 1 日起施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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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一条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传染病防治法》、《中华人民共和国固体废物污染环境防治法》和

《医疗废物管理条例》（以下简称《条例》），县级以上人民政府卫生行政主管部门和环境保护行政

主管部门按照各自职责，对违反医疗废物管理规定的行为实施的行政处罚，适用本办法。 

  第二条 医疗卫生机构有《条例》第四十五条规定的下列情形之一的，由县级以上地方人民政府卫

生行政主管部门责令限期改正，给予警告；逾期不改正的，处 2000 元以上 5000 元以下的罚款： 

  （一）未建立、健全医疗废物管理制度，或者未设置监控部门或者专（兼）职人员的； 

  （二）未对有关人员进行相关法律和专业技术、安全防护以及紧急处理等知识培训的； 

  （三）未对医疗废物进行登记或者未保存登记资料的； 



  （四）对使用后的医疗废物运送工具或者运送车辆未在指定地点及时进行消毒和清洁的； 

  （五）依照《条例》自行建有医疗废物处置设施的医疗卫生机构未定期对医疗废物处置设施的污

染防治和卫生学效果进行检测、评价，或者未将检测、评价效果存档、报告的。 

  第三条 医疗废物集中处置单位有《条例》第四十五条规定的下列情形之一的，由县级以上地方人

民政府环境保护行政主管部门责令限期改正，给予警告；逾期不改正的，处 2000 元以上 5000 元以下

的罚款： 

  （一）未建立、健全医疗废物管理制度，或者未设置监控部门或者专（兼）职人员的； 

  （二）未对有关人员进行相关法律和专业技术、安全防护以及紧急处理等知识培训的； 

  （三）未对医疗废物进行登记或者未保存登记资料的； 

  （四）对使用后的医疗废物运送车辆未在指定地点及时进行消毒和清洁的； 

  （五）未及时收集、运送医疗废物的； 

  （六）未定期对医疗废物处置设施的污染防治和卫生学效果进行检测、评价，或者未将检测、评

价效果存档、报告的。 

  第四条 医疗卫生机构、医疗废物集中处置单位有《条例》第四十五条规定的情形，未对从事医疗

废物收集、运送、贮存、处置等工作的人员和管理人员采取职业卫生防护措施的，由县级以上地方人

民政府卫生行政主管部门责令限期改正，给予警告；逾期不改正的，处 2000 元以上 5000 元以下的罚

款。 

  第五条 医疗卫生机构有《条例》第四十六条规定的下列情形之一的，由县级以上地方人民政府卫

生行政主管部门责令限期改正，给予警告，可以并处 5000 元以下的罚款，逾期不改正的，处 5000 元

以上 3 万元以下的罚款： 

  （一）贮存设施或者设备不符合环境保护、卫生要求的； 

  （二）未将医疗废物按照类别分置于专用包装物或者容器的； 

  （三）未使用符合标准的运送工具运送医疗废物的。 



  第六条 医疗废物集中处置单位有《条例》第四十六条规定的下列情形之一的，由县级以上地方人

民政府环境保护行政主管部门责令限期改正，给予警告，可以并处 5000 元以下的罚款，逾期不改正

的，处 5000 元以上 3 万元以下的罚款： 

  （一）贮存设施或者设备不符合环境保护、卫生要求的； 

  （二）未将医疗废物按照类别分置于专用包装物或者容器的； 

  （三）未使用符合标准的专用车辆运送医疗废物的； 

  （四）未安装污染物排放在线监控装置或者监控装置未经常处于正常运行状态的。 

  第七条 医疗卫生机构有《条例》第四十七条规定的下列情形之一的，由县级以上地方人民政府卫

生行政主管部门责令限期改正，给予警告，并处 5000 元以上 1 万元以下的罚款；逾期不改正的，处 1

万元以上 3 万元以下的罚款： 

  （一）在医疗卫生机构内运送过程中丢弃医疗废物，在非贮存地点倾倒、堆放医疗废物或者将医

疗废物混入其他废物和生活垃圾的； 

  （二）未按照《条例》的规定对污水、传染病病人或者疑似传染病病人的排泄物，进行严格消毒

的，或者未达到国家规定的排放标准，排入医疗卫生机构内的污水处理系统的； 

  （三）对收治的传染病病人或者疑似传染病病人产生的生活垃圾，未按照医疗废物进行管理和处

置的。 

  医疗卫生机构在医疗卫生机构外运送过程中丢弃医疗废物，在非贮存地点倾倒、堆放医疗废物或

者将医疗废物混入其他废物和生活垃圾的，由县级以上地方人民政府环境保护行政主管部门责令限期

改正，给予警告，并处 5000 元以上 1 万元以下的罚款；逾期不改正的，处 1 万元以上 3 万元以下的罚

款。 

  第八条 医疗废物集中处置单位有《条例》第四十七条规定的情形，在运送过程中丢弃医疗废物，

在非贮存地点倾倒、堆放医疗废物或者将医疗废物混入其他废物和生活垃圾的，由县级以上地方人民

政府环境保护行政主管部门责令限期改正，给予警告，并处 5000 元以上 1 万元以下的罚款；逾期不改

正的，处 1 万元以上 3 万元以下的罚款。 

  第九条 医疗废物集中处置单位和依照《条例》自行建有医疗废物处置设施的医疗卫生机构，有

《条例》第四十七条规定的情形，对医疗废物的处置不符合国家规定的环境保护、卫生标准、规范



的，由县级以上地方人民政府环境保护行政主管部门责令限期改正，给予警告，并处 5000 元以上 1 万

元以下的罚款；逾期不改正的，处 1 万元以上 3 万元以下的罚款。 

  第十条 医疗卫生机构、医疗废物集中处置单位有《条例》第四十七条规定的下列情形之一的，由

县级以上人民政府环境保护行政主管部门责令停止违法行为，限期改正，并处 5 万元以下的罚款： 

  （一）未执行危险废物转移联单管理制度的； 

  （二）将医疗废物交给或委托给未取得经营许可证的单位或者个人收集、运送、贮存、处置的。 

  第十一条 有《条例》第四十九条规定的情形，医疗卫生机构发生医疗废物流失、泄露、扩散时，

未采取紧急处理措施，或者未及时向卫生行政主管部门报告的，由县级以上地方人民政府卫生行政主

管部门责令改正，给予警告，并处 1 万元以上 3 万元以下的罚款。 

  医疗废物集中处置单位发生医疗废物流失、泄露、扩散时，未采取紧急处理措施，或者未及时向

环境保护行政主管部门报告的，由县级以上地方人民政府环境保护行政主管部门责令改正，给予警

告，并处 1 万元以上 3 万元以下的罚款。 

  第十二条 有《条例》第五十条规定的情形，医疗卫生机构、医疗废物集中处置单位阻碍卫生行政

主管部门执法人员执行职务，拒绝执法人员进入现场，或者不配合执法部门的检查、监测、调查取证

的，由县级以上地方人民政府卫生行政主管部门责令改正，给予警告；拒不改正的，由原发证的卫生

行政主管部门暂扣或者吊销医疗卫生机构的执业许可证件。 

  医疗卫生机构、医疗废物集中处置单位阻碍环境保护行政主管部门执法人员执行职务，拒绝执法

人员进入现场，或者不配合执法部门的检查、监测、调查取证的，由县级以上地方人民政府环境保护

行政主管部门责令限期改正，并处 1 万元以下的罚款；拒不改正的，由原发证的环境保护行政主管部

门暂扣或者吊销医疗废物集中处置单位经营许可证件。 

  第十三条 有《条例》第五十一条规定的情形，不具备集中处置医疗废物条件的农村，医疗卫生机

构未按照卫生行政主管部门有关疾病防治的要求处置医疗废物的，由县级人民政府卫生行政主管部门

责令限期改正，给予警告；逾期不改正的，处 1000 元以上 5000 元以下的罚款；未按照环境保护行政

主管部门有关环境污染防治的要求处置医疗废物的，由县级人民政府环境保护行政主管部门责令限期

改正，给予警告；逾期不改正的，处 1000 元以上 5000 元以下的罚款。 

  第十四条 有《条例》第五十二条规定的情形，未取得经营许可证从事医疗废物的收集、运送、贮

存、处置等活动的，由县级以上地方人民政府环境保护行政主管部门责令停止违法行为，没收违法所

得，可以并处违法所得 1 倍以下的罚款。 



  第十五条 有《条例》第四十七条、第四十八条、第四十九条、第五十一条规定的情形，医疗卫生

机构造成传染病传播的，由县级以上地方人民政府卫生行政主管部门依法处罚，并由原发证的卫生行

政主管部门暂扣或者吊销执业许可证件；造成环境污染事故的，由县级以上地方人民政府环境保护行

政主管部门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固体废物污染环境防治法》有关规定予以处罚，并由原发证的卫生

行政主管部门暂扣或者吊销执业许可证件。 

  医疗废物集中处置单位造成传染病传播的，由县级以上地方人民政府卫生行政主管部门依法处

罚，并由原发证的环境保护行政主管部门暂扣或者吊销经营许可证件；造成环境污染事故的，由县级

以上地方人民政府环境保护行政主管部门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固体废物污染环境防治法》有关规定

予以处罚，并由原发证的环境保护行政主管部门暂扣或者吊销经营许可证件。 

  第十六条 有《条例》第五十三条规定的情形，转让、买卖医疗废物，邮寄或者通过铁路、航空运

输医疗废物，或者违反《条例》规定通过水路运输医疗废物的，由县级以上地方人民政府环境保护行

政主管部门责令转让、买卖双方、邮寄人、托运人立即停止违法行为，给予警告，没收违法所得；违

法所得 5000 元以上的，并处违法所得 2 倍以上 5 倍以下的罚款；没有违法所得或者违法所得不足

5000 元的，并处 5000 元以上 2 万元以下的罚款。 

  承运人明知托运人违反《条例》的规定运输医疗废物，仍予以运输的，或者承运人将医疗废物与

旅客在同一工具上载运的，按照前款的规定予以处罚。 

  第十七条 本办法自 2004 年 6 月 1 日起施行。 

  

  依据《关于废止、修改部分环保部门规章和规范性文件的决定》 （环境保护部令第 16 号），自

2010 年 12 月 22 日起，《医疗废物管理行政处罚办法》（2004 年 5 月 27 日，卫生部、国家环境保护

总局令第 21 号发布）做如下修改： 

  1．将第七条第二款修改为：“医疗卫生机构在医疗卫生机构外运送过程中丢弃医疗废物，在非贮

存地点倾倒、堆放医疗废物或者将医疗废物混入其他废物和生活垃圾的，由县级以上地方人民政府环

境保护行政主管部门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固体废物污染环境防治法》第七十五条规定责令停止违法

行为，限期改正，处一万元以上十万元以下的罚款。” 

  2．将第八条修改为：“医疗废物集中处置单位有《条例》第四十七条规定的情形，在运送过程中

丢弃医疗废物，在非贮存地点倾倒、堆放医疗废物或者将医疗废物混入其他废物和生活垃圾的，由县

级以上地方人民政府环境保护行政主管部门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固体废物污染环境防治法》第七十

五条规定责令停止违法行为，限期改正，处一万元以上十万元以下的罚款。” 

http://www.mep.gov.cn/gkml/hbb/bl/201012/t20101224_199104.htm


  3．将第十条中的“医疗卫生机构、医疗废物集中处置单位有《条例》第四十七条规定的下列情形

之一的，由县级以上人民政府环境保护行政主管部门责令停止违法行为，限期改正，并处 5 万元以下

的罚款”，修改为：“医疗卫生机构、医疗废物集中处置单位有《条例》第四十七条规定的下列情形之

一的，由县级以上人民政府环境保护行政主管部门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固体废物污染环境防治法》

第七十五条规定责令停止违法行为，限期改正，处二万元以上二十万元以下的罚款”。 

  4．将第十二条第二款修改为：“医疗卫生机构、医疗废物集中处置单位阻碍环境保护行政主管部

门执法人员执行职务，拒绝执法人员进入现场，或者不配合执法部门的检查、监测、调查取证的，由

县级以上地方人民政府环境保护行政主管部门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固体废物污染环境防治法》第七

十条规定责令限期改正；拒不改正或者在检查时弄虚作假的，处二千元以上二万元以下的罚款。” 

  5．将第十四条修改为：“有《条例》第五十二条规定的情形，未取得经营许可证从事医疗废物的

收集、运送、贮存、处置等活动的，由县级以上人民政府环境保护行政主管部门依照《中华人民共和

国固体废物污染环境防治法》第七十七条规定责令停止违法行为，没收违法所得，可以并处违法所得

三倍以下的罚款。” 

  6．将第十六条第二款修改为：“承运人明知托运人违反《条例》的规定运输医疗废物，仍予以运

输的，按照前款的规定予以处罚；承运人将医疗废物与旅客在同一工具上载运的，由县级以上人民政

府环境保护行政主管部门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固体废物污染环境防治法》第七十五条规定责令停止

违法行为，限期改正，处一万元以上十万元以下的罚款”。 

 


